


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老旧小区改造及城市更新

工程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市县及行业专项规划概况

《广元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加强住房保障和住房市场体系建

设，全面落实城镇住房发展规划和“一城一策”措施，建立多

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坚持实物保障

与租赁补贴并举，加大力度解决城镇低保收入家庭、新市民等

常住人口的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积极

探索政策性租赁住房建设，规范公租房发展与管理，新建棚户

区保障房 5500 套，改造老旧小区 800 个。加强老旧小区、老旧

厂房、老旧街区、城中村改造和居住社区建设。

（二）项目情况

1.参与主体

项目名称：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老旧小区改造及城市更新

工程

实施机构：青川县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对居民所在小区楼栋进行提升改造，总建筑面积约

124936.87 ㎡，配套完善 28320 ㎡城市停车场;实施管网提升改



造 287.2km;实施竹园坝社区、陈家坝(白沙社区)、梁沙坝社区

周边配套道路改扩建工程共计约 18km。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改善城市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和谐发展

该项目的建成是青川县城市更新、稳投资促增长重要举

措，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区域的劳动就业、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并且可以带动广元市、青川

县发展建设、带动商业、服务业等的发展，增加就业和创造更

多的财税，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2.该项目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政

府通过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实施，加大对改造后地区的开发

投入、加强周边地区的综合整治，不仅能增强城市功能、改善

城市面貌，还能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使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

收入，提升青川县的财政支出能力，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供坚实的后盾。

3.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市场投资环境

项目实施后，通过对相关区域进行科学规划与合理安排，

进一步美化市容市貌，提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造福当地居

民。通过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也能优化市场投资环境，并以此作



为一种招商手段，吸引外埠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丰富当地的

经济收入结构的多样性，同时推动青川县与外埠的交流合作，

扩大青川县的对外开放程度。

（二）社会效益分析

1.该项目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实施该项目，有利于加

快解决广元市青川县对老旧小区改造的迫切需求，提高生活质

量，改善生活环境，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提高党和政府的

威信，增强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该项目是青川县城市建设的需要。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

城市环境，集约利用土地，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15386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45970.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7800.00 万元,发行费用 90.00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集情况

本项目资金筹措总额为 15386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

金 6386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41.51%，计划发行专项债

券融资 90000.00 万元，占筹措资金总额的 58.49%。



资本金：项目资本金 63860.00 万元，纳入财政预算。资本

金中 55970.00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用于建设期利息 7800.00 万

元，用于专项债发行费用 90.00 万元。

债券资金：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90000.00 万元。

2.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 2024 年计划投资 41871.75 万元，2025 年计划投资

42256.21 万元，2026 年计划投资 69732.04 万元。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

本项目收入来源包括物业收入、停车位出租收入、广告位

出租收入、充电桩服务收入、配套用房出租收入、综合管廊收

入和财政补助收入。各项收入单价均按市场调节价或根据同类

型业务市场单价估算，经测算，运营期内可实现项目总收入

274828.79 万元。

2.项目成本

项目总成本费用主要包括工资及福利费、外购燃料及动力

费、修理费、其他费用、折旧费用、利息费用等。根据本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结合项目所在地市场情况进行测算，项目成

本 169504.90 万元，运营成本为 27655.90 万元。

（二）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本项目计算期内累计资金流入 428688.79 万元，累计资金流

出 365432.42 万元，累计现金结余 63256.37 万元。本项目全部

90000.00 万元专项债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融资本息后，将

仍 63256.37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经

测算，本项目收益为 220309.73 万元: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36 倍。



附表 4.6： 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续表 4.6： 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五、项目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对居民所在小区楼栋进行提升改造，总建

筑面积约 124936.87m2，配套完善 28320m2 城市停车场;实施管

网提升改造 287.2km;实施竹园坝社区、陈家坝(白沙社区)、梁

沙坝社区周边配套道路改扩建工程共计约 18km。

（2）时效指标：预计项目在 2026 年完工，具体完工时间

按工程进度确定。

（3）成本指标：项目总投资 153860.00 万元。

（4）经济效益指标:运营总收入为 274828.79 万元。

（5）社会效益指标：该项目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

效途径。实施本次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既可以带动社会投资，

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就业，又可以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加

强社会管理，推进平安社区建设，是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

的重要结合点。

六、潜在影响项目的风险评估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工

期延长、工程事故发生等。针对以上风险，一是全面统筹安

排，确保本项目前期运作顺利进行；二是选择优质施工队伍、

做好事前预防工作及质量安全检查。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主要是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

风险。本项目预测价格参考了周边类似项目市场价格，预测单

价较为保守，未来成交价格有保证。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主要是投资测算不准及利率

波动风险。本项目实施方案经过大量分析论证工作后认为，投

资分析结果较为可靠。同时，项目前期应做好债券期限配比，

发债后做好还款计划和准备，尽量减少利率波动损失。

七、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

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

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

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

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

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

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职责

1.主管部门及职责

主管部门将会配合做好本地区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准备

工作，及时准确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

级、资产评估等工作。项目运行过程中，主管部门将主动披露

项目施工期间的施工进度、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运营期间的收支情况等信息。在债券资金管理方面，行业

主管部门将会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责任，加强成本控制，确



保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并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交。

年终时，行业主管部门配合财政部门编制项目收益债券收支决

算，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报告中全面、准确反映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取得的收入等情况。债

券对应资产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将会协同财政部门将各类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建立相

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产日常统计和动态监

控。

2.项目业主及职责

本项目业主是青川县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其职责为提

出专项债券项目需求申请，编制报送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资

料，配合做好债券发行准备。规范使用债券资金，及时形成支

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定期评估项目成本、预期收益和对应

资产价值等，发现风险或异常情况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编制

专项债券收支、偿还计划并纳入单位年度预算管理，将债券项

目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做好数据填报、信息公开等相关工

作。

九、补充说明

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90000.00 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管理要求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2023 年-2025 年已发行

19000.00 万元。本次拟继续发行 1000.00 万元，期限 20 年。该

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发生变动，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



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年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

响。


